
導師職務加給差額及教保費
請領說明

私立幼兒園



時間表

開辦函

•依函內容

辦理請領

全國教保

資訊網造冊

•期限
8/3~8/23

•若造冊錯

誤，請來

電告知刪

除

送件

•期限：9/10前

•郵寄至「新北市教保

資源中心」(22043新

北市板橋區莒光路163

號)，並註明「私立教

保服務機構導師及教

保費申請文件」。

按各區期程

辦理撥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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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準備

一、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造冊

 【幼兒園填報區】每月導師及教保員設定→設定請領人員→
【幼兒園填報區】導師費差額及教保費請領製作線上清冊→列
印清冊

 每園只造一本清冊，若清冊有誤或重複造冊，請提供清冊號
碼以及幼兒園名稱以便教育局聯繫中央刪除清冊。

二、完成「請領清冊」後，請併同「請領資料檢核表」、 「個人
郵局帳戶存摺影本」 、「勞保證明」 、「教職員工清冊」，以
上5份文件送至新北市教保資源中心辦理審查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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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造冊操作
說明- 每月導師及教保員設定

1. 至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(https://ap.ece.moe.edu.tw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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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點選「幼兒填報區」→「每月導師及教保員設定」→依序填報每個
月份導師
【請每月定期檢視幼生管理系統編班正確性，否則期限一過無法修改，
將會影響導師及教保員設定】
＊7月應先將每月導師及教保員設定完成，再至幼生管理系統將學生辦理畢業。
＊每個學期轉換前，請一定要調整幼生編班資料，以免影響設定。
＊填報系統離職日應為員工「不在園內服務」第1天，例：王曉明7/31最後一天工作，則
離職日為8/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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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設定每班「導師(教師)」、「教保員」/「助理教保員」

2.先點擊設定導師

3.檢查類別，選取老師的名字

4.儲存，並確定

1.確認月份，依照順序不能跳月

(1)每班「導師(教師)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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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點選增加一筆教保人員

2. 確認類別後，
下拉選取教保員姓名

3. 按下儲存

＊若園所無教師編制，請按 “新增一筆教保人員”，
並點選在該班服務的人員姓名。

(2)設定每班「教保員」/「助理教保員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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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造冊
操作說明- 製作請領清冊

1. 幼兒園填報區點選 “導師費差額及教保費請領”

2. 點選新增109學年度下學期清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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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確認請領人員資料及金額無誤
2. 勾選「申請旁的方框即可全選所有教保人員」，並點選「儲存」
3. 點選「確定」，儲存申請資料

點選確定並繼續設定【銀行帳號】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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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繼續設定銀行帳號
(1) 「銀行代碼」請統一填寫【7000021】
(2) 「銀行別」請統一填寫【郵局(2字即可，無須輸入分行)】
(3) 「銀行帳號」請填寫郵局存摺上的【局號+帳號共14碼】
(4)點選「儲存」
＊若點選「儲存後送出」則無法再修改；在設定「請領清冊」或設定 「銀行
帳號」時，畫面閒置過久，造成帳號自動登出，則『系統將自動送出資料』，
造成無法再做任何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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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儲存銀行帳號資料，點選「確定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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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點選「列印」，
即可下載「請領清冊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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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下載「導師費請領清冊.pdf」後並列印
(請勿隨意修改格式，倘造成申請進額缺漏請貴園自行負責)

(1)請領人務必簽名或核章及填寫連絡電話
(2)製表人及園長務必核章

1. 請領人務必簽名或
核章及填寫連絡電話

2. 製表人及園長務必核章13



送件資料

 1.資料檢核表

 2.請領清冊

 3.郵局存摺影本

 4.勞健保證明

 5.在職員工清冊及離職清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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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資料檢核表

1) 依照總表填寫右上角的
區域編號。

2) 確認基本資料之請領人
員及金額是否與請領清
冊相符。(若無紙本請領
請填0)

3) 項目五，請領人員事假
或家庭照顧假若請假未
超過7日則無需檢付此表
格(自我檢核欄勾選免檢
附)。

4) 承辦人及聯絡電話、園
長/負責人需蓋章或簽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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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請領清冊
1. 右上角填上幼兒園的區域編號。

2. 確認：
◎請領清冊上的身分證字號、姓
名、郵局帳號，需與提供的存摺
影本姓名、郵局帳號、勞健保相
關證明文件及教職員工清冊/離
職清冊相同。
◎如有更名，請領清冊新舊名都
要簽，另外需檢附戶口名簿影本
或身分證影本。

3. 製表人及園長一定要核章
(不可簽名)

4. 請領人簽名或蓋章及聯絡電話
(不可代簽)

5. 確認每月請領金額/合計/總計。

1

1

2

3. 皆為私章，不可簽名

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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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存摺影本

1) 於請領清冊右上角填上幼兒
園的區域編號。

2) 存摺影本的戶名、局號帳號
請清楚易辨識為佳。

3) 請請領人員自行確認郵局局
號是否更新，若更新請檢附
最新的存摺影本。

4) 如有更名，只需檢附更名後
存摺。

5) 不限定使用此表格，但需要
依照清冊上的請領人員編號
依序排列好。

1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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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勞健保相關證明文件
1) 確認是否為110年2-7月(110年2月1日開始)之證明文件。

2) 請領人員之投保單位必須和系統上顯示的相符，投保單位不可為關係
企業。

3) 請在請領人員前方標註請領清冊該員編號，以確認人員是否有在請領
清冊上(並加快審件速度)。

4) 員工清冊的到職日期與勞保或健保投保日期相差15日以內可接受。

1

2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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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 確認請領人員是否有在請領清冊上。(請在請領人員前方標註該
員於請領清冊編號)

2) 承辦人/單位主管簽章處蓋章。

3) 職員工清冊，列印日期必須在110/8/1之後。

4) 放寬代理人員如無法於每月導師及教保員設定登錄，請檢附本局
同意核備該員公文影本，並以紙本申請(詳23頁)。

5.教職員清冊

陳小美

焦葆非

王曉明

林臨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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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職清冊

 如有離職老師/教保員
請 領才需檢附，離職
人員請用螢光筆標示

王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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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是少數會出現的狀況：
(此部分如有問題請詢問導師費承辦人)

1.帳戶凍結 2.紙本申請

4.請領人已往生3.事假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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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帳戶凍結
(現金自領，需附領據及請領切結書)

※紙本需修正金額，系統無需修正
修正處需要蓋章

F114823008
王曉明

王曉明

0912345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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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2

3
4

區
域
編
碼
：

2.紙本申請
1) 在申請表右上角填上幼兒園的區域編號。
2) 填寫幼兒園名稱、紙本申請原因、請領人員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每月

請領金額(請將該員本次請領金額填寫至紙本清冊)、請領人簽名處清
楚填寫。

3) 核對全園紙本申請總金額是否正確。
4) 製表人及園長需核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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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事假表格
1) 填寫幼兒園名稱。
2) 確認清冊教保員扣除天數的金額是否正確，請領人員是否有簽名、

留電話。
3) 確認全園總計扣除金額 (請領清冊亦請修正紙本數字)。
4) 製表人及園長需核章。
5) 電腦及紙本清冊金額及人數加總後確認是否與檢核表相同。

需核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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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如遇請領教師/教保員

已往生，需附上「法

定繼承人聲明書」、

「死亡證明」或「除

戶之戶口名簿影本」

以及法定繼承人的身

分證明文件。(請電話聯
絡本局索取)

 可能會以紙本作申請，

若郵局除戶，用現金

請領，需附上「請領

切結書」、「領據」。

4. 請領人已往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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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若對請領作業或系統
尚有疑問，可依開辦文
資訊洽詢所屬區域的中
心園或承辦人。


